
教育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优秀教学案例培育办法 

（试行） 

为持续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，不断提高专业学位研

究生培养质量，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优秀教学案例库建设，培育

校级、省级和国家级优秀教学案例，根据《浙江大学专业位研究生教

育优秀案例认定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浙大研院〔2019〕26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结合学院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教学案例培育要求 

教学案例课程须是我院专业学位类别/领域培养方案的学位课程，

符合案例教学规范和要求、具有推广使用价值。 

（一）案例主题明确、亮点突出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。案例

具有典型性，素材新颖，主要面向高质量的研究生课堂（含实践类课

程）教学实践。 

（二）必须是原创案例，案例知识产权清晰，案例作者已与案例

发生方就案例内容达成授权协议，不涉及保密以及其它存在争议的内

容。 

（三）案例素材应来源于教学管理、研究设计等工作实践，具有

典型性、引领性、示范性。 

（四）案例撰写内容与格式须符合相关专业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

教育指导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教指委”）的要求。 

二、培育项目申报与评审 

（一）每年定期组织优秀教学案例培育项目评选，经个人申报或

学位点推荐，学院组织专家评审出 3～5 个培育项目。 

（二）经党政联席会审议，在学院范围内进行公示，并给予每个

项目 1万元的培育资助。 

（三）获得培育资助的优秀教学案例应积极参与校级及以上级别



的优秀教学案例评选及案例库建设。 

（四）优秀教学案例培育周期一般为 1 年，学院将适时组织培育

项目成果验收。 

三、案例推广与应用 

（一）优先推荐培育项目参评校级、省级、国家级优秀教学案例

评选。 

（二）优秀教学案例的质量和数量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质量

的重要考核依据之一，并作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名额的测算依据之

一。 

（三）学校将对被认定为校级及以上级别的优秀教学案例给予额

外奖励。 

四、其他 

（一）优秀教学案例的知识产权归浙江大学。 

（二）本办法由研究生教育科负责解释，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执行。 

 

 

附件： 

1. 教育学院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教学案例培育申报书 

2. 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案例编写入库标准参考 

3. 教育专业学位教学案例基本结构与体例格式 

 

 

浙江大学教育学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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